
惠农区卫生健康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目录

第一部分 概述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修订）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
3.《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推进卫生计生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卫办发〔2016〕30 号）
4.《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1 号）

二、责任主体、联系方式、依申请公开渠道、监督渠道
【责任主体】惠农区卫生健康局
【依申请公开渠道】《惠农区卫生健康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受理点领取，电子邮箱：szswsj@163.com，咨询电话：0952-3012147，

传真号码：0952—3012147，受理地址：惠农区园艺镇安乐桥街 502 号 306 房间，邮政编码：753200。
【监督渠道】监督举报电话：0952-3011179/0952-3013180/0952—3018176/0952—3018176

第二部分 基本目录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内容 不予主动公开的依据 责任科室 信息产生时间或更新周期 依申请公开审核程序

涉及公民、企

业、组织、法

人等医疗卫

生服务事项

与公民、法人

自身相关的

生产、生活、

科研等特殊

需要的信息

与公民、法人自身

相关的生产、生活、

科研等特殊需要的

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惠农区卫生健康局
卫生股、计生股、
健康管理办公室

不定期

申请人提交申请表，所需信息的描

述需详细、准确，尽量采取便于本

机关查询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

征性描述，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后，予以登记，除可以当

场答复的外，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的，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

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涉及公民、企

业、组织、法

人等医疗卫

生服务事项

与公民自身

相关的健康

管理、医疗服

务等信息

与公民自身相关的

健康管理、医疗服

务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惠农区卫生健康局
卫生股、计生股、
健康管理办公室

不定期

申请人提交申请表，所需信息的描

述需详细、准确，尽量采取便于本

机关查询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

征性描述，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后，予以登记，除可以当

场答复的外，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的，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

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涉及公民、企

业、组织、法

人等医疗卫

生服务事项

只涉及部分

特殊特殊人

群及个性化

事件，不必要

社会公众广

泛知晓或参

与的事项信

息

只涉及部分特殊特

殊人群及个性化事

件，不必要社会公

众广泛知晓或参与

的事项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惠农区卫生健康局
卫生股、计生股、
健康管理办公室

不定期

申请人提交申请表，所需信息的描

述需详细、准确，尽量采取便于本

机关查询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

征性描述，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后，予以登记，除可以当

场答复的外，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的，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

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涉及社会安

全稳定的卫

生业务工作

事项

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采取

的措施、事件

调查、处置结

果等资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采取的措施、事件

调查、处置结果等

资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

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惠农区卫生健康局卫

生股
不定期

申请人提交申请表，所需信息的描

述需详细、准确，尽量采取便于本

机关查询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

征性描述，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后，予以登记，除可以当

场答复的外，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的，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

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涉及社会安

全稳定的业

务工作事项

突发重大传

染病疫情情

况

重大传染病疫情采

取的措施、事件调

查、处置结果等资

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

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惠农区卫生健康局卫

生股

不定期 申请人提交申请表，所需信息的描

述需详细、准确，尽量采取便于本

机关查询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

征性描述，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后，予以登记，除可以当

场答复的外，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的，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

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